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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胡哲豪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405
傳真：02-27205627
電子信箱：boe21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2301883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貴單位如遇約聘僱人員有未休畢慰勞假情形，請確依

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4條

第5項規定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勞動局112年3月6日北市勞動字第112605747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提高教育人

力實施要點規定，進用之充實行政人力係依據依行政院暨

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（現為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

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）進用，爰其人員性質屬約僱

人員。

三、依據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年11月30日勞動1字第

0960130914號公告略以，聘僱人員係依「聘用人員聘用條

例」或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

法」規定以契約進用之人員，自聘僱之日起與用人機關發

生公法上契約關係，非屬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對象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河堤國小 1120315

*TTAA112300172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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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局及所屬機關依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」或「行政院與所

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」進用之約聘僱人

員，其給假均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

給假辦法規定辦理，按該辦法第4條第5項略以，聘僱人員

休慰勞假得酌予補助，應休畢日數以外之慰勞假確因公務

需要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畢，且未保留者，得酌予發給

未休畢慰勞假加班費或給予其他獎勵。

五、綜上，請貴單位確依規定給予聘僱人員慰勞假，並鼓勵聘

僱人員執行慰勞假以維護同仁身心健康，惟如仍有未休畢

慰勞假，請依前述規定得酌予發給加班費或給予其他獎

勵，倘補助經費不足支應，請於各機關學校年度相關經費

項下自行調整支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立南
海實驗幼兒園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勞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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